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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推进永丰街道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加快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开展，根据《关于进

一步做好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若干意见》（沪建房管

〔2021〕74号）和《关于进一步开展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通

知》（沪松房管〔2020〕71号）及相关规定，现就做好本街道既有多

层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具体实施提出要求。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城市

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进一步完善管理机制，推进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加快推动加装电梯工作，更好满足市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二）基本原则

加装电梯坚持“业主自愿、政府扶持，社区协商、兼顾各方，依法合

规、保障安全”的原则。

（三）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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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居民区党组织和相关专业社会服务组织应当主动倾听群众呼声，

了解群众意见，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为民办实事、办

好事，参与加装电梯的政策宣传咨询、社区协商、居民意见协调等服

务工作，积极引导居民对加梯工作达成共识。

（四）工作目标

1、2021年5月底前，完成适合加装电梯门栋意愿征询。

2、2021 年 11 月底前，确保签约完成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10

台。

（五）整体实施步骤

按照“摸清底数、抓住关键、锁定目标、分步实施”的原则，具

体分四阶段实施：

1、宣传和排摸阶段 （2021 年 3-5 月底前）

（1）未通过全小区加装电梯业主征询的小区，应立即再次启动征

询。

（2）已通过全小区加装电梯业主征询的小区，居委会和业委会应

立即指定楼组长或本楼栋牵头人征询本楼栋业主意愿征询。

（3）力争实现年内全街道每个居民区有成功加装电梯的实例，至

少要启动加装电梯的征询，落实一部电梯，纳入年度考核。

2、方案共识达成、代建合同签订（2021 年 6-7 月）

3、建设流程管理、电梯安装、竣工验收（2021 年 8-11 月）

4、政府资金补贴申请、建立后续电梯维护管理机制（2021 年 11

月-12 月）

二、推进机制

（一）坚持业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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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是加装电梯的主体，房屋业主或者房屋所属业主委员会（未

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由房屋所在地居民委员会代替业主委员会履行相关

职责）是加装电梯的申请人，负责做好加装电梯的业主意愿征询、资

金筹措、协议签订、项目申报、工程实施、维护管理等工作。

（二）加装电梯补贴标准

前期可行性评估费用纳入街道的公共财政预算，街道已全面摸清

具备条件加装电梯的多层住宅总量、分布、房屋状况等情况，绘制了

街道区域内既有多层住宅的“加装蓝图”。（附《永丰街道加梯地图

一览表》）

永丰街道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对街道范围内加装电梯工程项目

另行补贴，2021-2022年优先鼓励加装电梯20台，具体补贴方式如下：

1、动迁安置房小区：市区两级政府按照加装电梯施工金额的40%

予以补贴，最高不超过28万元/台；街道对加装电梯进行“美丽楼道”

建设，街道按照加装电梯施工金额的20%，最高不超过14万元/台，另

街道额外补贴施工过程中绿化补种、电力、燃气、供排水、通信等管

线移位费用以及电梯的电力扩容费用等。

2、商品房小区：市区两级政府按加装电梯施工金额的40%予以补

贴，市区各分摊50%，最高不超过28万元/台外，街道对加装电梯进行

“美丽楼道”建设，额外补贴施工过程中绿化补种、电力、燃气、供

排水、通信等管线移位费用以及电梯的电力扩容费用等。

（三）加装电梯实施流程

1、未通过全小区加装电梯业主征询的小区，应立即再次启动征询。

2、已通过全小区加装电梯业主征询的小区，居委会和业委会应立

即指定楼组长或本楼栋牵头人征询本楼栋业主意愿征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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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栋单元征询通过后，由本门栋居民共同商议确定电梯代建单

位，由代建单位出具加装电梯具体方案（含费用概算、后期维保等），

由居委会会同业委会启动本门洞加装电梯具体方案业主意见征询并最

终确认加装电梯具体方案。业主将确认好的加装电梯具体方案告知小

区居委会、业委会和区规划资源部门。

4、开设加装电梯专项账户。

5、街道指导业委会和居委会在小区范围内将业主意见征询结果进

行公告。公示期满后，由居委会或业委会将公告情况告知街道加装电

梯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出具公告反馈意见并告知电梯代建单位。

6、业委会、居委会和全体出资业主与电梯代建单位签订电梯代建

合同。

7、业主可按顺序申请提取使用本人、配偶及直系血亲的住房公积

金，用于加装电梯中业主个人所需支付的建设资金。申请人可参照《〈关

于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提取使用住房公积金的通知〉操作细则》

（沪公积金〔2020〕7 号）提取公积金。

8、电梯代建单位向市住宅修缮质量检测中心提交安全性论证资料。

9、市住宅修缮质量检测中心组织专家或委托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

技术论证，论证通过后，出具房屋安全性论证意见，并告知代建单位。

10、代建单位向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网上办理开工信息报送手续。

11、代建单位申请竣工验收，由区房管部门会同区建设、市场监

管等部门组织综合验收，形成竣工验收意见。

12、电梯安装企业填报信息给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办理电梯使用登记，符合条件的出具使用登记证。

13、代建单位申请政府补贴资金，区房管部门审核竣工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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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审价报告、资金分摊协议等，经区房管部门审核后报给区财政部

门核对政府补贴资金。符合街道补贴条件的，由街道财政部门审核后

进行补贴发放。

14、建立电梯运行维护机制：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管理或委托物

业服务企业管理。

三、设计要求

（一）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应当以改善和方便居民上下楼为导

向，以“安全、适用、经济和节约用地”为原则。加装电梯的建筑设

计应当做到平面布局合理，注重与原有建筑及相邻建筑的协调，尽可

能减少对周边房屋建筑的影响。

（二）既有多层住宅拟加装电梯的房屋建筑应处于正常稳定的使

用状态，建筑本身无严重的不均匀沉降、倾斜和结构性损伤等情况，

能够满足房屋正常安全使用要求。设计的新建电梯井道和平台结构连

为一体，并与原楼梯间相邻，且能够独立并承担恒荷载、活荷载、风

荷载等和地震作用。

（三）对通过新增电梯厅和连廊实现平层入户的，应严格控制电

梯厅和连廊的面积并符合如下规定：

1、新增连廊应当遵循就近入户，控制连廊跨度与外挑尺寸，净宽

原则上不超过1.2 米，净长尺寸不得超过1.5 米。同时应确保候梯厅

及连廊敞开，仅可设置平台护栏。

2、新增连廊只可延伸至原楼梯间相邻第一开间范围内，并满足防

火规范相关要求。

3、应保留原楼梯间的自然通风、采光和消防疏散设置的要求。如

不能满足，应增加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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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增电梯厅和连廊均为公共空间，严禁加建改建扩建以扩大住

宅套内使用面积。严禁设置安装入户门，将电梯厅、连廊变为业主的

独用空间。

5、严禁通过扩建既有住宅阳台或新建阳台实现平层入户。严禁通

过板式阳台实现平层入户。

四、后期保障措施

（一）发挥业委会与居民自治作用

充分发挥居民自治作用，以居民自治小组牵头、居委搭平台推进、

街道“组团”助力支持的协同治理模式，积极推进既有多层住宅的加

梯工作。按照《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管理规约》、《临时管理规

约》等示范文本，印发《关于开展本市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规范化运

作评价工作的指导意见》，引导规范业主大会及业委会日常运作。

（二）兼顾后期维护需求

居委会应当积极引导业主委员会、业主充分发挥业主自治管理作

用，引入电梯广告商等合作单位，通过收取电梯广告费用等方式增加

加梯楼道公益性的收入，用于弥补后期电梯维护保养费用，进一步降

低居民使用成本。

（三）搭建宣传沟通平台

永丰街道加装电梯小组成员结合自身部门工作特点，发挥部门优

势，通过摆放展板、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听取意

见建议，解决诉求疑虑，通过宣传搭建政府、企业、业主零距离沟通

平台，进一步提高社会各界对加梯工作认可度和配合度。

（四）配套工程的支持

永丰街道加装电梯小组成员落实各部门责任，积极支持和参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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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电梯工作，配合业主和上级相关部门做好相关工作。相关配套部门

在实施住房综合改造、低压电网改造、通信管线迁移、雨污混接改造

等项目时，应统筹考虑加装电梯的配套需求；电力、燃气、供排水、

通信等相关单位要开通绿色通道，优先安排加装电梯的电力扩容、管

线迁移等配套项目实施计划，并按照营商环境改革的要求，公布办事

流程，优惠收取配套费用，接受社会监督，真正将这项工作落到实处，

让给更多“老楼房”早日实现“电梯梦”。

附件：《加装电梯实施流程》

《永丰街道加装电梯工作领导小组》

《2021年目标计划表》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永丰街道办事处

2021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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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丰街道加装电梯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刘 峥 永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副组长： 包德龙 永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袁 瑾 永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领导小组成员：

李军刚 永丰街道社区综合保障办负责人

夏婉翠 永丰街道社区自治办主任

郑昭君 永丰街道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所副所长

胡 斌 永丰街道社区发展办主任

宋 峰 永丰规土所所长

王 晨 永丰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沈青峰 松江区城管大队永丰中队队长

李世峰 永丰水务站站长

梁月伦 永丰消防支队参谋

居民区党组成员：

高建勤 新理想居民区党支部书记

包 群 华亭荣园居民区党支部书记

孙建国 辰丰苑居民区党支部书记

岳红英 盐仓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周新林 周星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沈 林 秀南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沈雷激 仓城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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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淑一 仓桥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朱 伟 玉乐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毛红芳 玉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潘建兴 花园浜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张 力 三星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许云锋 百合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叶菊丽 玉荣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陆爱华 五丰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庄 杰 三辰苑居民区党支部书记

孙晓华 兴日家园居民区党支部书记

蒋根弟 银杏苑居民区党支部书记

2021 年目标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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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小区名称 居委会
居委会书

记

总楼栋单

元数量

适合加装

数量

较难安

装数量

不适合

加装数

量

目标

数

1 新理想花园 新理想 高建勤 61 42 9 10 2

2 五丰苑 五丰苑 陆爱华 47 47 0 0 1

3 永丰苑 盐仓 岳红英 140 140 0 0 1

4 古浦新苑 周星 周新林 19 14 0 5 2

5 百合苑小区 百合苑 许云峰 129 110 0 19 1

6 银杏苑小区 银杏苑 蒋根弟 114 99 0 15 1

7 辰丰苑 辰丰苑 孙建国 62 42 4 16 1

8 三辰苑一村 三辰苑 庄杰 52 31 0 21

1

9 三辰苑二村 三辰苑 庄杰 50 36 0 14

10
花园浜小区

（ 东区）
花园浜 潘建兴 30 22 2 6

1

11
花园浜小区

（ 西区）
花园浜 潘建兴 95 67 0 28

12 三星苑 三星苑 张力 181 152 0 29 1

13 玉乐小区 玉乐 朱伟 149 140 0 9 1

14 仓城五村 仓桥 倪淑一 52 3 11 38

1

15 仓城六村 仓桥 倪淑一 63 32 0 31

16 向阳四村 秀南 沈林 29 15 5 9 1

17 秀野苑 仓城 沈雷激 15 12 0 3 0

18 兴日家园 兴日家园 孙晓华 90 73 0 17 1

19 华亭荣园 华亭荣园 包群 20 20 0 0 1

20 玉树公寓 五丰苑 陆爱华 41 34 0 7 1

21
玉树南苑小

区
玉树 毛红芳 131 114 0 1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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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维罗纳贵都 玉荣 叶菊丽 21 21 0 0 1

23 零星公房
仓城

秀南

沈雷激

沈林
10 2 0 8 0

1601 1268 31 302 20

松江区人民政府永丰街道办事处 2021 年 5 月 14 日 印发


